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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值得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进展公告（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购买土地使用权基本情况 

北京值得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召

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购买土地使用权的

议案》，同意公司通过下属子公司北京知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知港科技”）

购买位于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丰台园东区三期 1516-53A地块，宗地面积约 1.46

公顷，交易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5,000 万元，最终成交价格和面积以竞拍最终

结果为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5 月 17 日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拟购买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35）。 

二、购买土地使用权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知港科技与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丰台分

局签署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合同”），知

港科技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取得北京市丰台区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东区三期

1516-53A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拟在合同签订之日起 60日内，以自有

资金一次性付清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人民币 24,007.4813万元，主要内容如

下： 

（一）合同当事人 

出让人：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丰台分局 



受让人：北京知港科技有限公司 

（二）交易标的情况 

1、宗地编号：110106010004GB02132 

2、宗地总面积：14,675.33 平方米，其中出让宗地面积为 14,675.33 平方

米。出让宗地总建筑面积为 35,221平方米，其中，地上规划建筑面积为 35,221

平方米（尚未包含地下规划建筑面积） 

3、宗地位置：北京市丰台区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东区三期 1516-53A地块；

东至四合庄三号路、南至四合庄六号路、西至 1516-53B 地块、1516-53C 地块、

北至四合庄一号路 

4、宗地用途：M4工业研发用地 

5、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24,007.4813万元 

6、出让年限：20年 

（三）合同主要协议 

1、出让土地的交付与出让价款的缴纳 

（1）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含政府土地收益、

实际承担土地成本）为人民币 240,074,813 元。 

（2）出让人同意在 2022年 11月 30日前将出让宗地交付给受让人。 

（3）受让人同意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60 日内，一次性付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价款（政府土地收益）。 

2、土地开发建设与利用 

（1）受让人在本合同项下宗地范围内新建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

应符合市（县）政府规划管理部门确定的出让宗地规划条件。其中： 

主体建筑物性质：研发设计办公用房及配套设施； 

地上建筑总面积：35,221平方米； 



建筑限高：45 米； 

建筑密度不高于：35%； 

绿地率不低于：25%。 

（2）受让人在本合同项下宗地内进行建设时，有关用水、用气、污水及其

他设施与宗地外主管线、用电变电站接口和引入工程，应按有关规定办理。 

（3）受让人同意政府为公用事业需要而敷设的各种管道与管线进出、通过、

穿越受让宗地，但由此影响受让宗地使用功能的，政府或公用事业营建主体应当

给予合理补偿。 

（4）受让人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容积率利用土地，不得擅自

改变。在出让期限内，需要改变本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的，双方同意由出让人有

偿收回建设用地使用权。 

（5）对受让人依法使用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在本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

届满前，出让人不得收回；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提前收回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出让人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报批，并根据收回时地上建筑物、

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价值和剩余年期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评估市场价格及

经评估认定的直接损失给予土地使用者补偿。 

3、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 

（1）受让人按照本合同约定支付全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领取

国有土地使用证后，有权将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

出租、抵押。 

（2）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转让、出租及抵押合同，不得违背国家法律、

法规规定和本合同约定。 

4、期限届满 

本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土地使用者需要继续使用本合同项下宗地的，

应当至迟于届满前一年向出让人提交续期申请书，除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收回

本合同项下宗地的，出让人应当予以批准。 



出让人同意续期的，土地使用者应当依法办理出让、租赁等有偿用地手续，

重新签订出让、租赁等土地有偿使用合同，支付土地出让价款、租金等土地有偿

使用费。 

5、违约责任 

（1）受让人应当按照本合同约定，按时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政府土地收益）。受让人不能按时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政府土

地收益）的，自滞纳之日起，每日按迟延支付款项的 1‰向出让人缴纳违约金，

延期付款超过 60 日，经出让人催交后仍不能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政府土地收益）的，出让人有权解除合同，受让人无权要求返还定金，出让人

并可请求受让人赔偿损失。 

（2）受让人未按本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动工开发满一年的，应依法缴

纳土地闲置费；未动工开发满两年的，出让人依法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3）受让人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日期或同意延建所另行约定日期开工建设

的，每延期一日，应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总额 1‰

的违约金，出让人有权要求受让人继续履约。 

受让人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日期或同意延建所另行约定日期竣工的，每延期

一日，应向出让人支付相当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总额 1‰的违约金。 

（4）受让人按本合同约定支付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出让人必

须按照本合同约定按时交付出让土地。由于出让人未按时提供出让土地而致使受

让人本合同项下宗地占有延期的，每延期一日，出让人应当按受让人已经支付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 1‰向受让人给付违约金，土地使用年期自实际

交付土地之日起算。出让人延期交付土地超过 60 日，经受让人催交后仍不能交

付土地的，受让人有权解除合同，出让人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并退还已经支付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的其余部分，受让人并可请求出让人赔偿损失。 

6、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人民法

院起诉。 



三、备查文件 

1、北京值得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值得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0月 10日 


